
 — 1 —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8） 
 
 

二零一二年五月三十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大會 

按股數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股東於二零一二年五月三十日舉行的年會上，已按股數投

票方式正式通過年會通告內之所有決議案。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股東於二零一二年五

月三十日舉行的股東周年大會（「年會」）上，已按主席要求以股數投票方式正式通

過二零一二年四月十三日年會通告內所載及提呈之各項決議案，投票結果載述如下： 

 

票數 

（佔投票總數的百分比）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投票總數 

1. 省覽及通過截至二零一一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董事

局與獨立核數師報告書。 

6,381,073,952 
(99.97%) 

1,633,302 
(0.03%) 

6,382,707,254 
(100%) 

2. 批准宣派截至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

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0仙。 

6,375,479,254 
(99.89%) 

7,228,000 
(0.11%) 

6,382,707,2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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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數 
（佔投票總數的百分比）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投票總數 

3. (a) 重選孔慶平先生連任

董事。 
5,302,614,828 

(83.27%) 
1,065,600,046 

(16.73%) 
6,368,214,874 

(100%) 

 (b) 重選聶潤榮先生連任

董事。 
6,302,688,973 

(98.78%) 
77,907,121 

(1.22%) 
6,380,596,094 

(100%) 

 (c) 重選羅亮先生連任董

事。 
5,156,532,636 

(81.18%) 
1,195,379,193 

(18.82%) 
6,351,911,829 

(100%) 

 (d) 重選鄭學選先生連任

董事。 
5,050,437,699 

(79.51%) 
1,301,474,070 

(20.49%) 
6,351,911,769 

(100%) 

 (e) 重選林廣兆先生連任

董事。 
6,345,016,266 

(99.42%) 
37,220,988 

(0.58%) 
6,382,237,254 

(100%) 

4. 授 權 董 事 局 釐 定 董 事 酬

金。 
6,360,092,216 

(99.99%) 
630,000 
(0.01%) 

6,360,722,216 
(100%) 

5. 聘請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為本公司核數師，任

期直至下屆股東周年大會

完結為止，並授權董事局

釐定其酬金。 

6,381,201,952 
(99.98%) 

1,505,302 
(0.02%) 

6,382,707,254 
(100%) 

6. 批准授予董事一般及無條

件授權以購回最多達本公

司已發行股本10%的股份。

6,378,051,373 
(99.98%) 

1,200,285 
(0.02%) 

6,379,251,658 
(100%) 

7. 批准授予董事一般及無條

件授權以配發、發行及處

置最多達本公司已發行股

本20%的新股份。 

5,023,359,929 
(78.90%) 

1,342,985,689 
(21.10%) 

6,366,345,618 
(100%) 

8. 批准透過加上本公司根據

上文第6項決議案授予董

事的權力所購回股份數目

以擴大根據上文第7項決

議案授予董事的權力。 

5,049,131,399 
(79.11%) 

1,333,552,419 
(20.89%) 

6,382,683,818 
(100%) 

由於以上決議案皆獲超過 50%之票數贊成，因此以上決議案皆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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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第6、7及8項決議案全文載於年會通告內。 

 

2. 於舉行年會當日，本公司已發行股份數目為8,172,519,077股，該股數亦為有權出席年會並於會上

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數。 

 

3.  概無任何股東須按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規定須放棄表決年會上

的任何決議案。 

 

4. 概無任何股東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但須按上市規則第13.40 條所載放棄表決贊成年會上的任何決議

案。亦概無任何人士於致股東的通函中表示擬於年會上就任何決議案表決反對或放棄表決權。 

 

5. 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監票人，就年會上的表決點算結果。 

 

承董事局命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孔慶平 

 

香港，二零一二年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孔慶平（主席）、郝建民（副主席兼行政總裁）、肖肖（副主席）、董大平、聶潤榮、

羅亮及林曉峰諸位先生為本公司之執行董事，吳建斌先生（副主席）及鄭學選諸位先生為本公司之非

執行董事，而李國寶、林廣兆、黃英豪諸位先生及范徐麗泰女士為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 

 


